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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，應變管理資訊系統（EMIC）常見功

能操作及使用方法相關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蘇迪勒及天鵝颱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，貴府操作應變管

理資訊系統（以下簡稱EMIC）常見功能及使用方法相關注

意事項，說明如下：

一、119指揮作業派遣系統上傳各類案件，應注意地址是否填

寫完整，須包含有（鎮、市、區）等資料，並注意字體

選擇勿使用簡體字。

二、請貴府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上傳災情案件，確實依

災情狀況選擇災害類別，如無可分類案件才填選「其他」

。

三、請貴府及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災害應變相關單位

於應變中心撤除後，將EMIC應變中心撤除並關閉專案。

四、疏散收容作業因可能於應變中心撤除後仍持續進行，相關

資料不隨專案關閉而清除，係獨立作業，請貴府及所轄
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平日EMIC操作演練及應變中心開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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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疏散收容作業結束後應登錄資訊並撤除疏散收容場所

，避免造成應變中心成立時資料錯誤。

五、上傳各類災情案件，於報告災情時應確實填寫傷亡清冊，

使用EMIC方能準確搜尋傷亡案件，以利後續追蹤傷亡案件

及填報通報表等資料準確性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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